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79号

申请人：xx公司
被申请人：山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址：焦作市山阳区太行中路15号

申请人复议请求：

1.撤销《责令改正通知书》(山住建责改(2025)1号)；
2.确认被申请人未依法审查业委会合法性即作出行政决定的行为违法。

申请人称：

一、业委会成立程序严重违规，不具备合法主体资格

xx业主委员会(下称“业委会”)的成立存在以下重大瑕疵：
1.表决程序违法：
根据《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业委会成立需经“双过半”(专有部分面积占比过半且业主人数占比过半)表决通过。但本次业委会选举中，实际参与表决面积、人数未达法定比例，且存在冒名签字、虚假投票等行为。

2.筹备组成员资格不足：
业委会筹备组核心成员拖欠物业费最长达9年，其不具备业主委会选举资格。未邀约地产公司参加筹备组。

3.业委会采取的许多行动均超出物业管理条例赋予的职能，即非法占领物业门卫与地下车库出入口等行为。

4.业委会成立xx管理有限公司，企图强迫现有物业撤场，超出业委会的职能。

5.业委会成员每月均有工资收入，有违背初心。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委会成员是无私奉献的。

6.业委会蛊惑民众、煽动业主拒缴物业费，直接影响现有物业管理的正常进行，影响小区的安定团结。

二、被申请人未尽审查义务，错误认定业委会决议效力，被申请人在未核实业委会合法性的情况下，直接采纳其所谓“解聘决议”，并据此责令申请人撤场：
1.未履行上级政府部门指导组织的职责：
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住建部门对业委会备案负有形式与实质审查义务。本案中，被申请人后续行政决定基础错误。

2.适用法律不当：
被申请人援引《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的前提是存在“业主大会合法决议”。由于业委会成立非法，其组织的业主大会及解聘决议自始无效，故责令改正缺乏事实依据。

申请人无法交接系因业委会主体不适格，非拒不履行，申请人始终愿意配合合法进行，但因业委会存在主体瑕疵：
1.业委会拒绝提供合法授权文件；
2.部分业主已就业委会合法性提起民事诉讼(附证据：法院立案起诉状)，在司法程序未终结前强行交接将损害业主权益。

被申请人称：

我局于2025年6月17日依法对申请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山住建责改〔2025〕1号)，依据《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业主大会决定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的，被解聘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相应规定办理移交手续，并在规定的时间撤出物业管理区域。”及第八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未按照规定办理移交手续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十万元罚款；物业服务企业未按照约定时间提前撤出物业管理区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关于xx业委会成立合规性的核查情况

我局于2025年6月9日向定和街道办事处发出《关于核查xx业委会成立程序等合规性的函》，明确要求对该小区业主大会筹备、召开及业委会选举、备案等全流程的合规性进行核对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定和街道办事处于2025年6月16日送达回函，确认其在xx业主大会及业委会成立过程中履行了指导、监督职责，随函附交了相关材料。我局根据办事处回函及河南省物业管理综合监管平台2025年4月21日定和办事处对xx业委会备案，认为xx业委会成立合法有效。

二、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合规性说明

依据《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业主大会有权确定物业管理方式，选聘、解聘物业服务企业”，在业主大会作出解聘xx物业公司的决议后，我局负有责任督促决议执行，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综上，我局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

2024年10月29日业主张xx等27名业主联合代表向定和街道办事处递交《成立业主委员会申请书》，2024年11月5日定和街道办事处向xx业主回复了关于xx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申请书》的批复意见，2024年11月11日xx业主张贴《xx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倡议书》，2024年12月10日张贴公示《关于xx小区成立首次业主代表大会筹备组的公告》，并向房地产公司（xx地产）递送告知书但对方未接收。2025年1月2日xx小区业主委员会筹备组向办事处提交《关于xx小区召开业主大会的申请书》，2025年1月3日定和街道办事处作出《关于召开xx业主大会批复》。2025年1月18日xx小区成功召开首届业主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进行，会议通过了《xx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试行）》、《xx小区管理规约（试行）》、《xx小区工作章程（试行）》、《xx小区选举办法（试行）》，并将上述结果进行了公告。2025年2月8日xx业主委员会在河南省物业管理综合监管平台提交了备案资料，定和街道办事处于2025年2月10日对xx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区域备案后，将备案情况抄送至住建局。
按照业主大会议事规则，2025年3月20日，业主委员会组织召开第二次业主大会，投票表决通过了解聘xx物业和驱离违规入驻的xx物业的决议，并将上述结果进行了公告。2025年3月27日，该小区业主委员会张贴公告《解除物业服务合同及办理移交手续的通知》并向xx物业邮寄送达，要求xx物业立即撤离，并要求xx物业在60日内向业主委员会移交相关资料。xx物业在规定时间内未撤离，业主委员会于2025年6月4日向山阳区住建局提交《关于拒不交还小区物业管理权限强占小区公共资源的投诉信》，请求山阳区住建局责令xx物业交出物业管理权限并履行交接义务。山阳区住建局于2025年6月9日向定和街道办事处发出《关于核查xx业委会成立程序等合规性的函》，2025年6月16日定和街道向被申请人作出《关于核查xx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程序等合规性的复函》。2025年6月17日山阳区住建局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山住建责改〔2025〕1号）要求xx物业立即办理移交手续并撤出物业管理区域。xx物业不服该《责令改正通知书》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2025年8月5日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并于2025年8月8日受理，2025年9月25日行政复议机关作出《延长行政复议决定通知书》。

以上事实有《关于核查xx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程序等合规性的函》、《关于核查xx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程序等合规性的复函》、《责令改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关于拒不交还小区物业管理权限强占小区公共资源的投诉信》、《xx小区第二次业主大会的公告》、《解除物业服务合同及办理移交手续的最后通知》、《xx小区首届业主大会筹备组公告》、《成立业主委员会申请书》、投票现场照片、《邀请函》及送达邮件、《河南省物业管理区域业委会备案证明》、《河南省物业管理区域备案通知书》等文件为证。
本机关认为：

一、关于业委会成立合法性的争议

根据《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备案。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备案情况抄送县(市、区)人民政府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该条中的备案为程序性要求，被申请人对业委会备案仅负有形式审查义务。本案中，业委会成立过程中，定和街道办事处履行了指导与监督职责，经审查认为材料齐全、经过了业主联名发起与申请、成立筹备组、召开业主大会会议、投票表决、选举结果公告、申请备案等程序，投票数均符合《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四之规定，故对xx业主委员会备案。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决定前，已函请街道办事处对业委会成立程序的合规性进行核查，并获确认。

二、关于被申请人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业主大会决定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的，被解聘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移交手续，并在约定的时间撤出物业管理区域。被解聘的物业服务企业在约定的撤出时间内，应当维持正常的物业管理秩序。”第八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未按照规定办理移交手续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本案中，被申请人山阳区住建局2025年6月4日收到xx小区业主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拒不交还小区物业管理权限强占小区公共资源的投诉信》后，2025年6月9日向定和街道办事处发出《关于核查xx业委会成立程序等合规性的函》，2025年6月16日定和街道向被申请人作出《关于核查xx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程序等合规性的复函》，经核查业委会备案情况及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合规说明，查明业委会组织召开第二次业主大会并表决通过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决议，系业主共同意志的体现，故认定业主大会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决议有效，遂于2025年6月17日作出《责令整改通知书》（山住建责改（2025）1号），责令申请人限期移交并撤出物业管理区域的决定。该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决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0月31日


